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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浙01民初853号
霍光、浙江合纵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杭州市下城区金昇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
霍光、浙江合纵实业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相关证据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次日下午 14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 22 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浙01民初852号

周家努、林爱玲、周细努、林上贵、苏美春：本院受
理原告杭州市下城区金昇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周家努、林爱玲、周细努、林上贵、苏美春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相关证据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22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4671号

刘启明：本院受理原告陈国峰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外网告
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限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355号

汤春：本院受理的原告钟建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02民初235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928号

杨溢、何辉民：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溢资科技有限
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合议庭组成
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的次日上午9
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2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565号

楼红权：原告深圳市安星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与你及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兴支行侵权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449号

泰安宏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分行：本院受理中信信通国际物流有限
公司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裁定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5060号之一

吴阶清：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市庆春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5060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4756号

陈兴跃、蒋芝莲：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德有和投
资咨询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106 民初
4756号民事判决书。陈兴跃、蒋芝莲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杭州德有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代偿款34028.11元，支付违约金6805.62元。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9451号

董连珠、喻长富：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颐景园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董连珠、喻长富物业服务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2429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6042号

杭州宏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杭州兴鑫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陈林女诉你们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送达（2016）浙 0106 民初 6042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7819号

杭州健贝科技有限公司、陈国强：本院受理原
告王桂芳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
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15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327 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4751号

杭州双佰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的原告浦江金世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诉你公司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2016）浙 0106 民初 4751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9450号

蒋欣、杜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颐景园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诉被告蒋欣、杜艳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和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2429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9447号

李洁、徐一辉：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颐景园物业服
务有限公司诉被告李洁、徐一辉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2429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4831号

宋义海：本院受理的原告张顺娥诉你方及陈
建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2016）浙 0106 民初 4831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8170号

孙钟华、胡琼：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蓝蛙科技有
限公司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
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15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327 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7878号

郑芳、钱建仪、姜金德：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广成
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327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292号

蔡敏：本院对原告重庆市阿里巴巴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诉你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08 民初 3292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催11号

本院于2016年5月19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杭州新
灵峰润滑油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杭
州联合银行长河支行号码为4020005128551593的银
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为人民币2万元整，出票日期
为2016年5月4日，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11月4日，
出票人为杭州德意万向节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杭州艾
迈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被背书人杭州德意万向节
有限公司、杭州新灵峰润滑油有限公司），依法办理了
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于2016年12月1日判决：一、宣告杭州联合银行长河
支行号码为4020005128551593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
金额为人民币2万元整，出票日期为2016年5月4日，
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11月4日，出票人为杭州德意
万向节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杭州艾迈达汽车零部件有
限公司，被背书人杭州德意万向节有限公司、杭州新
灵峰润滑油有限公司）无效。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
起，申请人杭州新灵峰润滑油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
请求支付。申请费100元，由申请人杭州新灵峰润滑
油有限公司负担。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催10号

本院于2016年5月19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杭州新
灵峰润滑油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杭
州联合银行长河支行号码为4020005128551618的银
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为人民币3万元整，出票日期
为2016年5月4日，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11月4日，
出票人为杭州德意万向节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杭州艾
迈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被背书人杭州德意万向节
有限公司、杭州新灵峰润滑油有限公司），依法办理了
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于2016年12月1日判决：一、宣告杭州联合银行长河
支行号码为4020005128551618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
金额为人民币3万元整，出票日期为2016年5月4日，
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11月4日，出票人为杭州德意
万向节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杭州艾迈达汽车零部件有
限公司，被背书人杭州德意万向节有限公司、杭州新
灵峰润滑油有限公司）无效。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
起，申请人杭州新灵峰润滑油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
请求支付。申请费100元，由申请人杭州新灵峰润滑
油有限公司负担。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386号

马国新、柯仙芳、张慧平：本院对原告浙江振泰担
保有限公司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08民初3386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
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377号

徐友香、王飞：本院对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
司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08民初3377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039号

盛华杰、钟建红：本院对张炳钢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 达 本 院（2016）浙 0108 民 初 3039 号 民 事 判 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147号

来祖明：本院对徐火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08
民初314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2948号

傅永仁、傅云华：本院对原告吴国荣与被告傅永
仁、傅云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08民初2948号民事判
决书。本院判决傅永仁归还原告借款298000元及利
息、公告费 650 元。傅云华对此款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文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2821号

朱柏青：本院受理原告陈良诉被告朱柏青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
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3月30日上午09时
30分在本院二楼一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2768号

沈华民：本院受理原告李志梅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中，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
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3 月 14 日上午 9
时30分在本院二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2504号

郦文琪：本院受理原告徐孝杰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中，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
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3月15日下午14
时30分在本院二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3209号

李福林：本院受理原告章建国诉被告李福林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3月21日下午14
时30分在本院二楼三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3208号

李福林：本院受理原告章建国诉被告李福林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3月21日下午14
时30分在本院二楼三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9民初14400号

杭州富阳宸峰铜镍合金有限公司、盛波：本院受
理原告杭州新茂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富阳
宸峰铜镍合金有限公司、盛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原告举证材
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你们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

本案定于2017年3月8日8时50分在本院第八法
庭开庭审理，你们无正当理由未到庭的，本院依法审
理。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9民初15718号

夏碎排：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德尔福涂料有限公司
诉被告夏碎排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外网查询
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原告举证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你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

本案定于2017年3月8日8时50分在本院第八法
庭开庭审理，你无正当理由未到庭的，本院依法审
理。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49号

曹卫国：本院受理原告黄志华诉被告杭州清盛置业有
限公司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6）浙0110民初49号民事裁定书一份。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4651号

陈健、翁晓霞：本院受理的原
告杭州信义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
陈健、翁晓霞追偿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2016)浙 0110 民初 14651 号民事
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3

月7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二十法庭进行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6386号

罗华香、杭州莱轩实业有限公司、杭州舒逸纺织
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信义担保有限公司诉
被告罗华香、杭州莱轩实业有限公司、杭州舒逸纺织
品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2017年3月2日9时在本院
塘栖法庭第四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4633号

杨明东、李文兵、虞林月：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信义
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杨明东、李文兵、虞林月追偿权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2016)浙0110民初14633号民事裁定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3月
7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二十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22民初3476号

金秋萍：原告张录贤与被告金秋萍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2016）浙0122民初3476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的内容是：一、被告金秋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返还原告张录贤借款本金20万元，并支付利
息（按月利率1%从2014年1月28日起计算至判决确
定履行之日止）；二、被告金秋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支付原告张录贤公告费650元。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200元，由
被告金秋萍负担。原告张录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金秋萍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7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3374号

姜桔香：原告淳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青溪信用
社诉你、严烽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0127民初337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严
烽烬、姜桔香返还原告借款本金393853.67元、2016年
8月4日前的利息3599.77元以及自2016年8月5日至
还清之日按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的利息；原告就被告严
烽烬、姜桔香位于淳安县千岛湖镇排岭北路56号2幢
501室、2幢502室房产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
先受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7262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严烽烬、姜桔香
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份并按对方当事
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4982号

余发光：本院受理原告严利民诉你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3月20日
14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4973号

童波、徐华娟：本院受理原告李志庆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
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
年3月20日9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4983号

余发光、缪月秀：本院受理原告严利民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
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17年3月20日15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4418号

胡丽霞：本院受理原告杨顺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书、开庭传票
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3月20日
上午 9 点 00 分在淳安县人民法院第五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3949号

沈建军、周林生、王华：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江
北裕骏建筑设备租赁站、宁波市江北先锋建筑设备
租赁站诉被告沈建军、周林生、第三人王华建筑设
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
诉讼须知、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简转普）。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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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中出奖金5151.8391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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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池累计210.2121万元滚入下期。双色球9亿元大派奖，
请关注浙江福彩官方微信（zjflcp）。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
数据为准。 2016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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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乐
清见远电气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三科电器集团
有限公司债权（截止基准日2016年8月31日，三科电器集团有
限公司债权本息余额为6306.16万元。该户债权由环宇集团浙
江金属有限公司、安德利集团有限公司、周存熙、周熙文、周杨、
周晓燕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并由三科电器集团有限公司以位
于乐清市中心工业园区起步区C3023地块的厂房和土地提供
最高额抵押担保）。上述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通
过拍卖方式依法转让给乐清见远电气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
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你们向乐清见远电气有限公司履行还

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
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
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
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
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联系方式：0571-85778282
乐清见远电气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13905870780

2016年12月7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资产转让通知
暨与受让方乐清见远电气有限公司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